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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要求是 GB/T 22000-200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在饮

料（非酒精饮料）生产企业应用的专项技术要求，是根据饮料行业的特点对 GB/T22000 相

应要求的具体化。  

本技术要求的附录 A、B、C为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要求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提出。 

本技术要求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归口。 

本技术要求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方圆标志认证集

团、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世纪认证有限公司、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中

质协质量保证中心、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院（饮料协会成员）、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

股份有限公司。 

本技术要求系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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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提高我国饮料行业食品安全水平和饮料企业市场竞争力、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本技

术要求从我国饮料企业食品安全存在的关键问题入手，采取自主创新和积极引进并重的原

则，结合饮料企业的生产特点，针对企业卫生安全生产环境和条件、关键过程控制、检验

等，提出了建立我国饮料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专项技术要求。 

鉴于饮料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方面的差异，为确保产品安全，除在高风险产品控

制中所应关注的一些通用要求外，本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了针对本类产品特点的“关键过

程控制”要求。主要包括采购控制、配料水的处理、配料控制、杀菌、灌装（包装）过程

控制、储存和运输、产品的标识，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确保认证评价依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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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饮料生产企业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料生产企业建立和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专项技术要求，包括人

力资源、前提方案、关键过程控制、检验、产品追溯与撤回。 

本文件不包括酒精饮料生产企业和果蔬汁生产企业。 

本标准配合GB/T 22000以适用于饮料生产企业建立、实施与自我评价其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也适用于对此类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外部评价和认证。 

本标准用于认证目的时，应与GB/T22000一起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专项技术要求的引用而成为本文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专项技术

要求，然而，鼓励根据本专项技术要求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上述文件的最新

版本。凡是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使用其最新版本。 

卫生监发[1996]第 38 号      保健食品标识规定  

卫法监发(2002)51 号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 

国家认监委国认注(2003)81 号 出口饮料生产企业注册卫生规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19 号(2005)《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国质检食监（2006）646 号附件 10《饮料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国家认监委 2007 年第 3号公告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 

GB 1917  液体二氧化碳标准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0789  饮料通则 

GB 12695 饮料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GB 13432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0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 

GB15091 食品工业基本术语 

GB 17405 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B/T 22000-20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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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同 GB/T22000-2006，专业术语和定义同 GB15091，产品名称

及分类术语和定义同 GB10789。 

4 人力资源 

4.1 食品安全小组 

4.1.1 食品安全小组成员应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建立与实施饮料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

经验，包括从事食品卫生质量控制、工艺制定、原辅料采购、生产控制、检验、设备维

护、仓储运输、产品销售等工作人员。 

4.1.2 食品安全小组人员应理解 HACCP 七个原理、前提方案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4.1.3 应保持食品安全小组知识和经验证实性记录和接受培训的记录。 

4.2 人员能力、意识与培训 

4.2.1 食品安全小组应理解HACCP原理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标准。 

4.2.2企业应具备满足需要的饮料生产基本知识及加工工艺的人员。 

4.2.3 从事质量控制、检验等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关知识。 

4.2.4 采购人员应具备识别原材料质量安全基本知识和技能; 

4.2.5 计量人员应经相关专业资格培训; 

4.2.6特殊用途饮料应符合GB17405对人员的要求 

4.2.7 企业应制定和实施人员培训计划，提供培训或其他措施以持续满足要求。保证不

同岗位的人员掌握饮料安全卫生知识和技能。从事配料、灌装、杀菌操作的人员应持续

符合岗位能力要求。 

4.3 人员健康和卫生要求 

4.3.1 人员健康 

 a)直接接触食品人员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要时做临时健康检查，体检合格后

方可上岗； 

b)集体就餐方式且就餐餐具集体循环使用的饮料生产企业，所有人员均应进行年度体检

且合格，否则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c) 企业应建立日常员工健康报告制度，对直接接触食品相关人员上岗时提出报告身体

健康要求，卫生管理人员应关注和检查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状况。凡患有传染性肝炎、

活动性肺结核，肠道传染病及肠道传染病带菌者、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疥疮、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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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者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疾病的人员应调离直接接触食品的相关岗位；  

d）瓶检人员的视力，应能满足该项工作要求； 

e)应建立并保持与食品直接接触相关岗位人员个人健康档案。 

4.3.2 人员卫生 

a)与食品直接接触人员，不应留长指甲，应勤理发、勤洗澡、勤更衣； 

b) 不同区域或岗位的人员宜穿戴不同颜色或标志的工作服装，人员进入车间应更衣，

穿工作服和鞋、戴工作帽，工作服应遮住外衣，头发不外露，不应将与生产无关物品带

入车间；应洗手、消毒，调配室的工作人员在配料时应配戴口罩、发套。  

c)工作时不得戴首饰、手表，不得化妆; 上岗后，若处理被污染的产品或从事与生产无

关的活动，应重新洗手消毒；不得穿工作服进入卫生间，离开车间时应换下工作服； 

d)更衣室及与更衣室相连的卫生间内不得吸烟及从事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活动； 

e)工作帽、服、鞋应集中管理、消毒，统一发放，企业宜建立洗衣房。 

f)进入加工车间的其他人员均应遵守上述规定。 

5 前提方案 

5.1 基础设施及维护 

5.1.1 饮料生产企业应符合 GB12695 关于基础设施和维护保养的要求；出口企业还应该

符合《出口饮料生产企业注册卫生规范》相关要求。 

5.1.2 特殊用途饮料生产应符合 GB 17405 相关要求。 

5.1.3 各类饮料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设施资源，应符合《饮料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

则》相关要求，并建立和落实维护保养制度。 

5.1.4 管路清洗宜配置原位清洗系统（CIP）。 

5.1.5 风险较高产品的管路宜依据不同清洁度要求分别独立配置清洗系统。 

5.2 其它前提方案 

5.2.1 卫生制度、环境卫生、厂房设施卫生、机器设备卫生、清洗消毒、除虫灭害、污

水污物管理应应符合 GB12695 卫生管理要求；出口企业还应该符合《出口饮料生产企业

注册卫生规范》生产卫生控制要求。特殊用途饮料生产企业应符合《保健食品良好生产

规范》卫生管理要求。 

5.2.2 水处理系统运行应达到预定的水质要求、贮水设施应有防污染措施，并应定期清

洗消毒，各区域洁净级别和换气净化系统的清洁度应达到相关卫生要求。 

5.2.3 生产设备、工具、容器、泵、管道及其附件等进行清洗、消毒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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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包装（灌装）设备运行前及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贮料罐、管道、设备上接触产品

流体的关键部位进行物理和化学清洗，清除微生物和矿物质结垢等杂质。 

b)对管路清洗、消毒采用原位清洗系统（CIP），应控制系统密闭性、清洗液温度和浓度

及洗液与管道充分接触时间、溶液流速。采用常规拆卸清洗系统（COP）时,应控制拆

卸过程，防止毁坏联接件。应定期对其清洁程度和杀菌效果实施验证。 

c)其他清洗，当采用热水冲洗时，水温应达到 60℃；高压低流冲洗，应避免污垢凝结到

待清洗表面以防止微生物的生长。 

d)清洗所使用的清洗剂、消毒剂应符合有关食品卫生要求。 

e) 在短暂的停工期，保持辅助设备良好运转。生产结束后，设备清理、清洗应达到食

品卫生要求。 

5.2.4 溶解、调配、过滤、灌装、封罐、杀菌、灌装包装等工序，直接接触物料、内包

装环节，应配备有效的洗手消毒措施； 地面应随时冲洗清洁，设备使用后应马上冲洗

和清洗，尽量避免污垢干燥；配料工序，在加工食品和配料时要小心以减少溢出；灌装

包装工序，应及时清理掉废气包装材料，垃圾弃入垃圾箱宜有非手动式装置。宜采用机

械清扫机或擦洗机进行清扫和/或擦洗。宜采用轻便式或集成式泡沫清洗系统以及 50℃

水，有效清洗重污垢区域、未包装产品及其它碎片。适宜时拿开、清洗和更换排水沟盖。 

5.2.5 应制定并实施瓶、盖卫生操作规程，灌装时瓶、盖或其他内包装物均应清洁卫生，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检测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卫生规范要求。 

5.2.6 采用超洁净灌装（Ultra-Clean Filling）技术时,应对包装材料（瓶和盖）的消毒、

灌装空间的净化、灌装设备外部的清洁和消毒、物料灌装通道的清洗和消毒、以及操作

过程中相关人员污染控制等诸多技术环节实施有效管理，定期验证消毒效果。 

a)热灌装生产线中，空盖的消毒方式宜采用连续喷冲法和浸泡法，空瓶的消毒：在低速

生产线中，应采用灌注消毒法并控制消毒液作用时间;在中、高速生产线中，应采用消

毒液的喷冲法，选用杀菌能力强的消毒剂。 

b)生产线灌装区域的净化应采用生物洁净室，微生物的静态控制等级应达到国家规定的

百级净化标准： 

——在生产准备期，应采用药物熏蒸方式对灌装区域进行消毒处理； 

——在生产前，利用 COP 和 SOP 操作对设备表面进行清洗和消毒，利用臭氧对空气消

毒； 

——生产过程中，通过空气洁净系统将臭氧扩散至所控制的整个洁净区域，应使臭氧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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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匀，以杀灭杂菌和霉菌。 

——灌装区域宜设置自动消毒液气溶胶喷雾熏蒸系统，可自动定期对灌装空间及其设备

表面进行消毒。 

5.2.7 过滤器应定期更换滤膜、滤棒、滤芯等。 

5.2.8 定期更换设备中的垫片和密封圈以减少渗漏和溅出现象。 

5.2.9 杀菌后加入的配料(如从增香系统倒回管路的水果香精油等)，应采取适宜措施以

防止不良微生物的引入； 

5.2.10 冷热交替季节，生产车间应采取措施以防止霉菌孳生和繁殖。 

5.2.11 防止润滑剂、燃料、清洗消毒用品、冷凝水及其它化学、物理和生物等污染物

对食品造成安全危害； 

5.2.12 正确标注、存放和使用各类化学物质，保证相关人员获取使用说明或接受有效

培训； 

5.2.13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鼠害、虫害； 

6 关键过程控制 

6.1 采购控制 

6.1.1 应建立选择、评价供方程序，对原料、辅料、容器及包装物料的供方进行评价、

选择，建立合格供方名录。 

6.1.2 饮料生产企业应制订原料、辅料、包装物、饮料容器的接受准则或规范。 

6.1.3 生产用原料、辅料应符合相关质量标准要求，出口产品应满足进口国卫生要求和

消费国卫生要求，避免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已实施生产许可管理制度的，应索取相

关合法证明（如有效许可证复印件等）。 

6.1.4 原辅料的采购需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并保留相关证据，需对其最低储存期限和储存

数量实施管理。超过保质期的原料、辅料不得用于生产；残留(如农药与兽药残留，重

金属，生物与化学毒素，有毒物质，超标的微量元素等)超过相关限量规定的禁止使用。 

6.1.5 原辅料贮存场所应有有效地防治有害生物孳生、繁殖的措施，防止外包装破损所

造成的污染。启封后的原辅料,未用尽时不可裸露放置，易腐败变质的原料应及时加工

处理，需冷冻或冷藏的原辅料， 需选择适宜条件储藏，有冷库的宜配置自动温度控制

和记录装置，辅以人工监测和记录。 

6.1.6 加工用的原浆饮料、浓缩饮料应符合相关质量安全卫生要求。 

6.1.7 不应使用我国、销售国或消费国禁止使用的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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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特殊用途的饮料中严禁添加我国颁布的禁用物品和销售国颁布的禁用药物,应符

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 19 号令（2005 年）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三章

原料与辅料之第五十九至第六十六条款要求。为增加营养价值而加入食品中的天然或人

工的营养素，其使用范围及使用量应符合 GB 14880 要求。 

6.1.9 饮料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2760 的规定。 

6.1.10 加入饮料中的二氧化碳应符合 GB1917 的规定，必要时应净化处理。 

6.1.11 灌装/包装用的内包装物及其他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产品卫生标准规定，必要时

要符合销售国的规定。回收使用的玻璃瓶需考虑爆瓶安全性能要求，其他预包装容器不

允许回收使用。 

6.1.12 采用超洁净灌装技术时，热灌装的 PET 瓶和瓶盖需要选择合理的包装方式并严

格控制包装材料的储运条件。 

6.2 配料水的处理 

配料水水质处理符合饮料工艺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应保持水处理和水质监测记录。 

6.3 配料控制 

6.3.1 配方正式投入生产使用或变更时，所投入物料类别和限量物质的比例应经过食品

安全小组复核和批准，复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a)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种类、数量（包括复合添加剂内含有的限量物质）依据国家相关

法规要求及时备案。 

b)饮料投入物料应符合本文件 6.1.7、6.1.8、6.1.9 条款要求；特殊用途的饮料还应符

合卫法监发[2002]5 号《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要求。 

c)考虑符合饮料行业新的食品安全要求。 

d)其他禁止性要求； 

6.3.2 配料工序应有复核程序，一人投料一人复核、确认，以防止投料种类、顺序和数

量有误。 

6.3.3 溶解后的糖浆应过滤去除杂质,调好的糖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灌装完毕。变质、

不合格、剩余的糖浆应从管道和混合器中全部排除。 

6.3.4 对本过程关键因子实施控制（如：时间、温度、pH、压力、流速等物理条件），

确保各工艺按规程进行。 

6.3.5 半成品的缓存，应提出温度和时间要求并验证所选定的缓存温度和时间能满足产

品安全要求。应按照要求操作，因故而延缓生产时，对已调配好的半成品应及时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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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防止被污染或腐败变质；恢复生产时，应对其进行检验，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应予

以废弃。调配好后半成品应立即灌装。 

6.4 杀菌 

6.4.1 对杀菌工艺产品，杀菌工艺应经过确认，证实其控制微生物效果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及约定条件下的保质期要求。 

a)宜考虑 GB 12695 关于杀菌的要求，正式投产前应实施杀菌效果确认，保持确认记录。 

b) GB 12695 未覆盖的和不适宜的品种，应采用适宜的杀菌灭菌工艺，所选择的工艺规

程的科学依据及实施有效的记录应保存。 

c)大豆蛋白饮料加工过程中的杀菌强度也应符合大豆胰蛋白酶的灭活强度要求。 

6.4.2 杀菌系统的监视测量设备、设施管理 

a)杀菌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能力测定； 

b)在新装置使用前或对装置进行改造后应确认杀菌效果； 

c)杀菌的监视测量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校准； 

d)杀菌系统维护保养工作能够保障杀菌效果。 

6.5 灌装(包装)过程控制 

6.5.1 产品灌装(包装)应在专用的灌装(包装)间进行，与其他操作间隔离；灌装(包装)

间及其设施应满足不同产品要求。 

6.5.2 需无菌灌装、低温灌装或常温灌装的，灌装环境温度、湿度、洁净度应符合相关

要求。 

a)热灌装应设置合理的灌装温度、倒瓶时间并加以控制。 

b)无菌罐装应在 UHT 达到灭菌温度、灭菌时间、出口温度要求，无菌灌装系统形成后进

行。 

c）应控制灌装时料液注入温度、注入量，避免产品出现不安全问题。 

6.5.3 产品包装应严密，整齐，无破损。应设专人检查封口的密闭性，封口密闭性检验

方法应有效，以剔出密封不严或破损产品。 

6.6 储存和运输 

6.6.1 储存 

a)需要保温试验的，按照规程完成保温试验；  

b)应按照产品特性控制产品贮运温度。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场所。不得与有

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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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运输 

运输产品时应避免日晒、雨淋。不得野蛮装卸，损坏产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

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 

6.7 产品的标识 

6.7.1 饮料生产企业应建立文件化的产品标识程序,并有助于实现产品的追溯。 

6.7.2 出口产品预包装的标识应符合进口国的要求。应在运输包装物的侧面标注卫生注

册编号、批号和生产日期等内容。加贴的合格证应符合我国和进口国规定。 

6.7.3 国内销售生产企业食品标签应符合 GB7718 的要求，还应符合国质检食监（2006）

646 号附件 10《饮料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关于标签的相关要求。 

6.7.4 特殊用途饮料产品标识应符合《保健食品标识规定》要求，保健食品说明书、标

签的印制，应与卫生部批准的内容相一致，符合 GB13432《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签》要

求； 

7 检验 

7.1 检验能力 

7.1.1 饮料企业应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内设检验机构和具备相应资格的检验人员。 

7.1.2 必备的产品出厂检测设备满足检验项目需求并符合《饮料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

则》相关要求，检验仪器的计量应符合 GB/T 22000 中 8.3 要求。 

7.1.3 实验室所用化学药品、仪器、设备应有合格的采购渠道，对其存放地点，标记标

签、使用方法、校准及记录应实施有效管理。 

7.1.4 实验室检验人员应接受持续培训以确保其有能力胜任关检验工作并保留培训记

录。 

7.1.5 受委托的社会实验室应具有相应的资质，具备完成委托检验项目的实际检测能

力，终产品食品安全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7.2 检验要求 

实验室应建立与实际工作相符合的文件化的实验室管理程序，包括原辅材料验收标

准、产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样品保存方法和保存期限以及对记录的管理

等。 
8 产品追溯与撤回 

8.1 企业应建立和实施追溯系统，确保从原辅料到成品的标志清楚，具有可追溯性，实

现从原辅料验收到产品出库、从产品出库到直接销售商的全过程追溯。 

8.2 应建立和实施不安全批次产品的撤回程序，应定期采用模拟撤回、实际撤回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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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验证产品撤回程序的有效性。 

8.3 必要时要建立留样程序。 

8.4应制定产品追溯和撤回记录管理程序，以规定记录的标记、收集、编目、归档、存

储、保管和处理。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记录的保存期不少于两年。若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中未作强制要求的记录保存期限应超过产品

保质期，以保证追溯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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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资料性附录） 
 

出口饮料生产企业注册卫生规范 

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体系认证管理规定 

CAC/RCP1-1969 [Rev.4(2003)，Amd.1(1999)]食品卫生通则 

GB 2759.1 冷冻饮品卫生标准  

GB 2759.2 碳酸饮料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101 固体饮料卫生标准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9676 乳及其制品中黄曲霉素 M1 限量  

GB 9685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助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9687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9693 食品包装用聚丙烯树脂卫生标准  

GB 11673 含乳饮料卫生标准 

GB 12651 与食物接触的陶瓷制品铅、镉溶出量允许极限 

GB 14930.1 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剂卫生标准   

GB 14930.2 食品工具、设备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   

GB 14974 苹果和山楂制品中展青霉素限量  

GB 15193.1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  

GB 15193.2 食品毒理学实验室操作规范  

GB 15193.3 急性毒性试验  

GB 15204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偏氯乙烯-氯乙烯共聚树脂卫生标准 

GB 15266   运动饮料  

GB 16321 乳酸菌饮料卫生标准 

GB 16322 植物蛋白饮料卫生标准 

GB 16331 食品包装材料用尼龙 6树脂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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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332 食品包装材料用尼龙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17324 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  

GB 18406.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  

GB 18406.2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果安全要求 

GB 19296 茶饮料卫生标准 

GB 19297 果蔬汁饮料卫生标准 

GB 19298 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9299 果冻卫生标准  

GB 19304 定型包装饮用水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GB 19642 可可粉固体饮料卫生标准 

GB 27592 碳酸饮料卫生标准 

GB/T 4789.1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T 5009.1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理化部分 总则 

GB/T 5009.38 蔬菜、水果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10470 速冻水果和蔬菜的矿物质测定方法 

GB/T 10471 速冻水果蔬菜净重的测定方法 

GB/T 18407.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GB/T 18979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测定 免疫亲和层析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和荧光光

度法  

GB/T 19080 ISO9001：2000 在食品和饮料业中的应用准则 

GB/T 19249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国家标准 

CAC/RCP 46 延长货架期的冷藏包装食品卫生操作规范 

CAC/RCP 53 新鲜水果和蔬菜卫生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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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饮料生产企业良好操作规范（GMP）要点 

（资料性附录） 
 

—— 卫生质量方针和卫生质量目标 

——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 生产、检验人员的管理 

—— 环境卫生的要求 

——  车间及设施卫生的要求 

a) 地面、墙壁、天花板、门窗、管道等 

b) 通风设施 

c) 供水设施 

d) 更衣设施 

e) 洗手消毒设施 

f) 冷库设施 

g) 卫生间设施 

——  原料、辅料卫生质量的控制 

—— 生产卫生质量的控制 

——  包装、储存、运输卫生的控制 

——  检验的要求 

——  质量记录的控制  

——  质量体系的内部审核 



 

                                                - 

附录 C 饮料分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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